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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1558           股票简称：华锐风电         编号：临 2013-017 

债券代码：122115、122116   债券简称：11 华锐 01、11 华锐 02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消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5日召开的 201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

意公司续聘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作公司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的审

计机构，期限一年；并授权董事会根据审计实施的具体情况决定审计费用。 

2013年 1月 19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召开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拟将公司 2012年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变

更为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并拟召集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该事项。公司已将该事项于 2013年 1月 2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进行了公告。 

公司于 2013年 3月 22日收到服务于公司年度审计的团队负责人发来的《关

于为华锐风电出具 2012年财务审计报告的说明》,根据该说明并按照国富浩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与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23 日签订的《分立合并协议》及双方工作安排，相关签字会计师仍需负责后

续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报告的签发工作，故即刻转入国富浩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报

告仍然由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为保证公司 2012年年度报告的审计工作的时效性及连续性，公司于 2013年

3月 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公司《关于取消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不再改聘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 2012 年度

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按照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仍由利

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 2012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的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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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暂缓召集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于 2013 年

1 月 19 日召开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将不再提

交公司 2013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特此公告。 

 

华锐风电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4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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